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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本縣預防走失手鍊補助，特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為避免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迷途走失，成為街頭遊民或醫院、療養院中的不明身分者，幫助走失者找到安全回家的路，本府將提供預防走失手鍊之申請，以供走失時能藉以確認身分，以利尋回。

三、辦理方式：

(一)預防走失手鍊之提供，由本府委託補助民間專業單位辦理為原則。

(二)民間專業單位應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提出計畫書向本府申請補助。
四、補助服務對象：

　　(一)設籍本縣列冊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且領有中度以上智能障礙、失智症及精神障礙之身心障礙手冊資格者，無年齡限制。
(二)設籍本縣列冊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且為六十五歲以上有走失之虞之老人，具醫師診斷證明書影本(須為三個月內公立醫院或衛生署評定合格之醫院)或警察局走失紀錄影本。
五、應備文件：

(一)手鍊使用人：（可由其他聯絡人代為申請）

1、申請表一份。

2、戶籍謄本及身分證影本各一份。

3、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或醫師診斷證明書影本(須為三個月內公立醫院或衛生署評定合格之醫院)或警察局走失紀錄影本（二擇一）一份。

(二)聯絡人：需三位以上，及其身分證影本各一份。

申請方式：可郵寄(南投市中興路660號)、傳真(049-2209440)本府社會處或至各公所申請辦理。
六、經費來源：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獎助－捐助個人項下支應。

 七、注意事項：

(一) 手鍊若遺失或損毀，申請人需自行負擔重新製作手鍊費用新臺幣二百元及郵寄費用新臺幣三十元共新臺幣二百三十元整。

(二) 未符補助者可自費，並逕洽本府委託服務單位辦理。

 (三) 若經核可補助之使用人身故或遷徙，請申請人與本府及委託單位聯繫，以利使用人名冊建檔之維護，倘經查核未確實通報者，將停止提供服務。遷徙者，請另洽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申辦。
